
附件2

申报材料要求及申报流程

一、申报材料要求

（一）材料种类

1. 学历学位证书或网上查验报告。本人所在单位必须

对申报人提供的学历进行查询和核实。

2. 现任专业技术职务材料。专业技术职务任职文件或

电子证书或纸质证书(凡广元市市外取得的职称，需提供本

地人社部门出具的确认审批资料)。

3. 规定年限继续教育学习证明。完成规定学时的继续

教育专业科目和公需科目培训学习的证书或者成绩合格证

明复印件。同级职称转评或首次评审的，提供 2024年学时

证书、证明。其他申报人员提供不少于申报资格年限的学

时证书、证明。

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的时间，每年累计应不少

于 90 学时（1学时为 45 分钟），其中，公需科目不少于 30

学时，专业科目不少于 60学时。未取得档案专业大专以上

学历的转评或首次评审人员，2024年累计不少于110学时，

其中，公需科目不少于 30 学时，专业科目应不少于 80 学

时。

专业技术人员通过下列方式参加继续教育的，提供相

关 学习证明可计入本人当年继续教育学时：参加培训班、

研修班或者进修班；参加远程教育；参加学术会议、学术



讲座、学术访问等活动；参加相关的继续教育实践活动，

包括到教学、科研、生产单位和工作一线实习、进修、实

训等；出国、出境进修、培训；接受学历教育或者攻读学

位；经本单位认可的有考核的自学成果；正式发表出版与

本业务相关的专著、译著、论文、译文等作品。参加学习、

培训、研修、学术活动、进修、接受学历学位教育等，以

实际学习的学时计算，旅途和休息时间除外；自学成果主

要包括学习笔记、学术报告、论文等，每千字计算为 1 个

学时；正式发表出版的作品，每千字计算为 2 个学时；每

年自学的学时和发表出版作品计算的学时累计不得超过

50 学时。

4. 专业技术人员年度考核表。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

均需提供规定年限年度考核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专业技术

人才和自由职业者根据实际情况提供)。

5. 个人思想工作总结。本人任现专业技术职务以来政

治思想及业务工作总结，3000 字左右。

6. 相关业绩证明材料。主要与申报职称相关的获奖证

书、专利证书及其他业绩证明材料复印件。见刊论文需提供

国家新闻总署等官方网站刊物核实截图。申报人员需以圈阅

方式对业绩类材料中涉及申报人员的相关信息予以标注。

7. 职称管理部门及评审组织要求提供的其他佐证材料。

网上申报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上述 7类。

（二）注意事项

1. 网上申报材料。请严格对照“四川省职称评审信息



系统”设置逐一上传相应申报材料，所有上传的申报材料须

为彩色扫描件，有原件的需上传原件，若提供复印件则须由

所在单位审查签署“此件与原件一致”及审查人姓名，并加

盖单位鲜章后扫描上传。因申报材料不清晰、不完整、不全

面而影响审核及评审结果的，责任由申报人自负。

2. 纸质材料。评委会受理后，申报人通过“四川省职

称评审信息系统”打印《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

本人在《职称申报诚信承诺书》上签字，并由申报人所在单

位、主管部门、县（区）人社部门审核签署意见后，由主管

部门（单位）统一报送市委办公室档案管理科。《专业技术

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不得人为改动或换页、加页。申报材

料务必与网上信息一致，否则视为弄虚作假。评审表报送需

在评委会受理后一周内完成。

二、申报流程

1. 以县（区）事业单位人员申报为例：

个人→县（区）事业单位→所属行业主管部门→县（区）

档案局→县（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广元市档案中级职

称评审委员会

2. 以县（区）属国有企业人员申报为例：

个人→县（区）属国有企业→县（区）国资局→县（区）

档案局→县（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广元市档案中级职

称评审委员会

3. 以市级事业单位人员申报为例：

个人→市级事业单位→所属行业主管部门→广元市档



案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

4. 以市属国企人员申报为例：

个人→市属国企→市国资委→广元市档案中级职称评

审委员会

5. 以民营企业人员申报为例：

个人→民营企业→企业注册地档案局→企业注册地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广元市档案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


